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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琪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国务院办公

厅日前印发的《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的意见》，对涉企行政检查作出系统全面规

范，明确坚决遏制乱检查，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以确保行政检查于法有据、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精准高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开展涉企行政检查，是为了引导规范

企业依法经营，实现政企双赢、共谋发展。

但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涉企行政检查

乱象时有发生。有的地方“乱查封”“乱扣

押”“重复检查”“变相检查”等问题突出，有

的地方行政执法人员与行政相对人发生冲

突，采取过激行为执法。

这一意见的出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的决策部署，直指

企业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问题，为涉

企行政检查如何做到不缺位不越位，明确

了要求、作出了规范。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要厘清“看得见的

手”的权力边界。意见明确行政检查主体

资格、事项、管理方式等，防止有关部门因

严格规范而对企业“置之不理”，明确检查

事项不得“无故加码”，用“五个严禁”“八个

不得”杜绝检查与利益挂钩。只有明确了

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才能保障企业发展

“放得活”，政府依规“管得住”。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要坚持理念创新

和手段创新。此次意见提出，能通过书面

核查、信息共享、智慧监管等方式监管的，

不得入企实施现场检查，并对强化数字技

术赋能，确保执法监督精准有效作出要

求。这体现出执法思路和方式的与时俱

进，在实施过程中，要把创新体现在涉企行

政检查的全过程、各方面。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要紧盯实际效

果。涉企行政检查直接关系企业对党和政

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对乱检查等违

法违纪行为，要坚决“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及时督办通报，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切

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广大企业家

安心干事创业。

只有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才能让企业

发展“如鱼得水”。此次意见的出台，释放

了鲜明信号，更需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用

更可见可感的切实行动提振经营主体信

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在法

治护航下行稳致远。

涉企行政检查要不缺位不越位

第十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近日正式揭晓中选结果。至此，这一持续6年的国家行动已累计采购435种药

品，惠及大量患者。但也要注意，集采药品价格降了，药品质量不能跟着降。

新华社 徐骏 作

唐伟

“郑重声明，请仔细阅读后购买，本

品为×品牌火腿肠，因到期只能用于宠物

饲养，品相好不变质，售出后不调不

换。”有媒体近日调查发现，在临期食品

凭借“量大管饱还便宜”的特点刮起一阵

“流行风”后，一些过期食品也在电商平

台和二手交易平台堂而皇之地售卖起来。

一些商家明知自己售卖的是过期食品，试

图在详情页通过文字声明免责或者模糊概

念诱人下单。

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每种食品

都有一定的保质期，一些商家在处理临期

食品时，不仅会给予较大幅度的价格优

惠，还会对消费者进行风险提示。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轻则腹泻或中毒，严重会危

及生命，其危害性难以预料。

也正是因为如此，食品安全法第三十

四条第(十)项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禁止

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

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不难看

出，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属于违法甚至

犯罪行为。行为性质轻微的会被给予行政

处罚，除了责令停止销售，还会被行政处

罚，造成他人人身健康严重损害等严重后

果则有入刑的风险。

商家把过期食品摆上货架违法销售，

同时为了规避销售过期食品的风险，声明

自己卖的是瑕疵品/临期或过期食品，通

过文字声明免责或者模糊概念诱人下单，

比如声明“到期只能用于宠物饲养”来混

淆视听。

商家的如意算盘是：自己已然发布了

“声明”，明确告知所售为过期食品，且表

明售卖的过期食品只能供宠物食用，若人

食用则后果自负。可实际上，宠物食用过

期食品也并非 “安然无恙”。过期时间较

长的食物，即便曾经是合规的猫粮狗粮，

也可能变成“毒粮”，宠物一旦食用必然

有害，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宠物死亡。

消费者若缺乏相应的食品安全和法律

常识，在超低价格的诱导下，极易掉进商

家预设的陷阱中，且在权利受损时缺乏维

权的主动性，从而为商家销售过期食品的

不法行为提供了机会，也为此类行为大行

其道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过期食品不能食用的原则，

对人和动物一致。法律上除了严格禁止销

售的刚性原则外，对过期食品的处置也有

着严格的程序性规定，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应当由前述食品生产经营者采取无害化处

理、销毁等措施，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

此外，过期食品直接销售被严格禁

止，将其回收作为原料再次加工同样为法

律所禁止。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明确：

禁止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比如

过期食品加工成动物饲料就属于违法行

为，之前一些商家将过期的月饼回收之后

加工成饲料对外出售，被相关部门依法进

行了处罚，此类案例具有很强的警示效

果。

食品安全只有原则性，没有例外性，

因此以声明的方式销售过期食品的行为，

决不允许发生和存在。要采取预防为主和

标本兼治的原则，在对苗头性和倾向性的

现象进行打击的同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

措施预防此类行为的发生。

由于食品安全监管是一项共治行动，

需要整合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形成齐抓共

管的格局，尤其是要强化食品安全经营

者、销售者和监管者的责任，让食品安全

的主体责任在各个环节得到落实。消费者

也要增强权利保护的意识，主动向销售过

期食品的行为说不，自觉抵制此类非法行

为，只发个声明就销售过期食品的行为，

才会彻底失去市场。

“发个声明”可不是卖过期食品的挡箭牌

彭园园

把不同品牌的同类型产品进行

横向对比，分出优劣，给出选购建

议，这样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屡见

不鲜。一些测评博主，看似是“理

中客”，摆事实、讲道理，不偏袒

任何一个品牌，但却因为虚假测评

而翻车。“先看测评再购物”，本应

帮消费者避坑，结果测评本身也可

能让消费者踩坑。

中国消费者协会对 12 个互联

网平台共计 350 家“第三方测评”

账号的一项调查发现，93.1%的

“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测评标准

类问题，其中缺乏测评标准的主观

性测评多；55.7%的“第三方测

评”涉嫌存在商测一体、以商养测

类的模式，难保公正性。

商 测 一 体 、 以 商 养 测 类 问

题，表现为在作品中以不同的方

式进行广告植入，如作品中放置

购物车、电商平台跳转链接、口

播 推 荐 等 。 与 检 测 检 验 机 构 不

同，“第三方测评”账号需要接商

业广告挣钱维系账号运作。这就

导致部分测评作品缺乏中立性，

测评结果不客观。

以测评之名，行推销之实，不

是误导消费者这么简单，已涉嫌违

法。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

审理一起防晒衣商家起诉测评公司

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某电子商务

公司在无任何科学依据的前提下，

以较为随意的方式对某品牌防晒衣

的防晒力进行对比，并在社交平台

发布测评文章。法院认定测评文章

构成虚假宣传，依法判决测评公司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防晒衣

品牌方4.5万元。

网购的发展，商品的丰富，让

消费者挑花了眼。“第三方测评”

应需而生，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

依据，减少试错成本。面对“第三

方测评”“跑偏”，不能一棒子打

死，而应反思如何强化约束。

测 评 应 是 有 门 槛 、 有 标 准

的，有关部门不妨对测评准入门

槛、测评方法、测评标准等进行

具体指导。虚假测评应得到相应

的惩处，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完善法规政策。社交平台不是法

外之地，内容审查、发布监管应

更给力一些。

有必要给“第三方测评”来一

场打假，用严厉的规范和约束，引

导行业走上正轨。

莫让虚假测评
误导消费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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